
德人社发〔2020〕111号

德宏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德宏州财政局转发关于调整我省失业保险金标准的通知

各县市人民政府：
现将《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云南省财政厅关于调整我省失业保险金标准的通知》（云人社发〔2020〕35号）转发你们，请严格遵照调整后的新标准执行，确保符合条件的失业人员按时足额享受相关待遇；落实“放管服”要求，放宽申领限制，畅通申领渠道，让参保失业人员及时得到生活保障，切实维护边疆和谐稳定大局。
工作中遇到重大情况和问题，请及时报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州财政局。
联系人及电话：
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      张永宪  2275630
州财政局社会保障科           唐恩良  2128804


德宏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　  德宏州财政局                  
  2020年8月1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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